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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“择业困、就业难”是当下众多大学毕业生不得不面对的“一道坎”，指导大学生跨过这道坎，顺利
走上工作岗位是广大高校就业创业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影响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因素很多，也十分复杂，已经引起各级党委、政府的高度重视。
然而，大学生在就业创业过程中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已不是个例，大学生群体就业创业权益的保护
问题，已经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创业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对此，我们必须引起足够重视，加快推进对大
学生就业创业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。
基于法律从业者和高校就业指导教师的双重身份，作者通过编撰《大学生就业创业法律问题研究》一
书，以论著的形式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和研究。

《大学生就业创业法律问题研究》一书，体例完整、重点突出，知识简明，主要包括导论、大学生就
业过程中的法律问题、创业过程中的法律问题、就业创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就业创业法学实践教
育等内容。
此书以实用为原则，以理论为基础，系统阐述了大学生就业创业过程中应具备的法律基本知识与基本
素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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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王丽娟
副教授，国家高级职业指导师，全球职业规划师(GCDF)。
1996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学院。
现任南京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，曾任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、南京大学法律援助中
心主任。

获得江苏省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、江苏省“四五”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先进个人、江苏省高校思想政
治教育工作先进个人、南京大学学生工作先进个人、南京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、南京大学“五四奖章
”等荣誉称号。
入选南京大学首批青年管理骨干。

 主要研究成果：在《法学》、《江苏高教》、
《南京大学学报》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；主编、参编著作五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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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营企业、外商独资企业等企业工作的。
这些企业的职工是否享有探亲假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决定。
如果这些企业没有安排劳动者的探亲假，也不违反法律的规定。
　　第二，工作年限的限制。
享受探亲假必须是工作年满一年以上的固定职工。
如果工作未满一年，则不享受探亲假。
　　第三，探亲事由。
探亲事由共有两个：其一，与配偶不住在一起，又不能在公休日团聚的，可以享受探亲假；其二，与
父亲、母亲都不住在一起，又不能在公休日团聚的，可以享受探望父母的待遇。
因此，职工如果虽然未与配偶住在一起，但是能够在公休日团聚的，不能享受探亲假；职工与父亲或
者母亲一方能够在公休日团聚的，也不能享受探望父母的待遇。
　　第四，探亲假的期限：　　1．职工探望配偶的，每年给予一方探亲假一次，假期为30天。
　　2．未婚职工探望父母，原则上每年给假一次，假期为20天。
如果因为工作需要，本单位当年不能给予假期，或者职工自愿两年探亲一次，可以两年给假一次，假
期为45天。
　　3．已婚职工探望父母的，每四年给假一次，假期为20天。
　　4．凡实行休假制度的职工，如学校的教职工，应当在休假期间探亲；如果休假期较短，可由本
单位适当安排，补足探亲假的天数。
　　探亲假期是指职工与配偶、父、母团聚的时间，另外根据实际需要给予路程假。
上述假期均包含公休假日和法定假日在内。
　　第五，探亲假期间的待遇。
职工在规定的探亲假期间和路程假之内，按照本人的工资标准发给工资。
职工探望配偶和未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，由所在单位负担。
已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，在本人月标准工资百分之三十以内的，由本人自理，超过部分由所在
单位负担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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